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李家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范志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8

月20日扣押財產之裁定（114年度審聲字第35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家誼與共犯趙妤倫因犯詐

欺取財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在案。而渠等經起訴涉有上

開罪嫌之犯罪所得高達新臺幣（下同）3,894萬2,420元，且

其中告訴人呂純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匯入附表二編號4所示

抗告人帳戶（下稱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之金額共計2,724

萬7,920元。因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內存款極易經提領而使

用，且現僅存約100萬元；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

實價登錄價額於民國111年買賣時實價登錄價額雖為4,065萬

元，然業經設定4,14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另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為106年出廠，市價已有折

舊，基此，可認抗告人之犯罪所得顯然高於附表二所示財產

價值。衡酌上情，並考量趙妤倫名下並無資產，且抗告人現

所得薪資不明，為保全將來可能之沒收、追徵而有認扣押之

必要。經綜合審酌認與比例原則無違，裁定准予扣押抗告人

如附表二所示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裁定並未區分抗告人之財產為刑事訴訟

法第133條第1項之「得沒收之物」或係同條第2項之「責任

財產」，已有未妥。又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之出廠時間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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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匯款時間，顯與本案無關，且該車輛經多年使用已無殘

值，實無必要扣押以確保追徵。再者，原裁定係以111年實

價登錄資料認定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價值，與現價

已有落差，且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上雖有設定最高限

額抵押權，然此非實際債務金額。另抗告人於111年購置上

開不動產後，迄114年經起訴期間，均未移轉財產，顯見抗

告人並無脫產致日後追徵困難之情事。此外，抗告人中信銀

行帳戶為抗告人日常生活所使用，扣押實已逾比例原則。尤

有甚者，告訴人所提事證顯有疑慮，本案顯未達起訴程度。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撤銷原裁定

等語。　　　　

三、按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搜索、扣押及勘驗，刑事訴訟法

第277條定有明文。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

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

並應記載下列事項：一、案由。二、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

押標的。但應受扣押裁定之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三、得

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法官並得於裁定

中，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105年5月27日修正之刑事訴

訟法第133條之1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立法理由並說明：

現行法關於搜索，原則上，應依法官之搜索票為之，即採法

官保留原則，附隨搜索之扣押亦同受其規範。非附隨於搜索

之扣押與附隨搜索之扣押本質相同，除僅得為證據之物及受

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自應一體適用法官保留原則。至

於同時得為證據及得沒收之物，仍應經法官裁定，以免架空

就沒收之物採法官保留為原則之立法意旨；非附隨於搜索之

扣押，原則上既採法官保留原則，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

標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產及其範圍，自均應記載於扣押裁

定，始符合令狀主義及保障人權之要求。從而，法院於審理

期間所為「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

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且裁定

應依法記載前述案由、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得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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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等事項，以符法定程

式，俾使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得於法定期間內行使抗告、聲請

撤銷或變更之權利，否則難脫侵害扣押義務人財產權之嫌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540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裁定審核抗告人與趙妤倫前經檢察官以詐欺罪嫌提起公

訴，且相關所得款項除交付現金外，均匯入抗告人所管領之

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經綜合全案卷證，抗告人與趙妤倫犯

罪嫌疑重大，且亦難排除其等確實獲有起訴書所稱本案犯罪

所得3,894萬2,420元之可能性。而依卷內事證，抗告人與共

犯趙妤倫之現存資產現遠低於前述共同之犯罪所得，衡酌犯

罪所得屬義務沒收，係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原則及保全將來

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目的，聲請意旨就附表二所示財產聲

請扣押之必要等節，已釋明在卷，且相互比較上開財產價值

與前揭估算之犯罪所得，並無過度扣押之情事，核與比例原

則相符，因認檢察官所為聲請，並非無據，爰予准許，已詳

敘依據及理由，其論斷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於法

尚無違誤。

　㈡然揆諸上開說明，因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3項各款規

定，或係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標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

產及其範圍，或涉及扣押裁定應有一定執行期間之限制，依

法為應記載事項。而觀諸原裁定內容，雖依刑事訴訟法第

133條之1規定對被告名下如附表二所示之財產為扣押，然未

載明「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此法定應

記載事項，即難認符合法定之程式。

　㈢從而，本件扣押處分適法性之前提基礎事實既有疑義，事涉

原審法院應否補正扣押裁定之程式、受扣押標的權利人是否

對此提起抗告等項，而以上雖非抗告意旨所指摘，但為本院

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加以撤銷，並發

回原審法院，更為妥適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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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林幸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謝侑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1 108年5月27日 150萬元

2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3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4 109年1月22日 241萬8,800元

5 109年5月21日 17萬9,120元

6 109年5月29日 1,500萬元

7 109年7月17日 20萬元

8 109年8月12日 30萬元

9 109年8月14日 50萬元

10 109年9月17日 24萬元

11 109年9月17日 26萬元

12 109年10月20日 30萬元

13 109年11月23日 10萬元

14 109年12月22日 10萬元

15 110年7月23日 300萬元

16 110年7月30日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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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7 110年12月6日 10萬元

18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19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20 111年4月22日 25萬元

合計 2,724萬7,920元

編號 扣押標的及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0000分之691）

2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號3樓之1）

（權利範圍全部）

3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

帳戶內之全部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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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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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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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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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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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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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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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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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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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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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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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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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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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范志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8月20日扣押財產之裁定（114年度審聲字第3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家誼與共犯趙妤倫因犯詐欺取財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在案。而渠等經起訴涉有上開罪嫌之犯罪所得高達新臺幣（下同）3,894萬2,420元，且其中告訴人呂純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匯入附表二編號4所示抗告人帳戶（下稱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之金額共計2,724萬7,920元。因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內存款極易經提領而使用，且現僅存約100萬元；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實價登錄價額於民國111年買賣時實價登錄價額雖為4,065萬元，然業經設定4,14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另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為106年出廠，市價已有折舊，基此，可認抗告人之犯罪所得顯然高於附表二所示財產價值。衡酌上情，並考量趙妤倫名下並無資產，且抗告人現所得薪資不明，為保全將來可能之沒收、追徵而有認扣押之必要。經綜合審酌認與比例原則無違，裁定准予扣押抗告人如附表二所示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裁定並未區分抗告人之財產為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之「得沒收之物」或係同條第2項之「責任財產」，已有未妥。又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之出廠時間早於匯款時間，顯與本案無關，且該車輛經多年使用已無殘值，實無必要扣押以確保追徵。再者，原裁定係以111年實價登錄資料認定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價值，與現價已有落差，且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上雖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然此非實際債務金額。另抗告人於111年購置上開不動產後，迄114年經起訴期間，均未移轉財產，顯見抗告人並無脫產致日後追徵困難之情事。此外，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為抗告人日常生活所使用，扣押實已逾比例原則。尤有甚者，告訴人所提事證顯有疑慮，本案顯未達起訴程度。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搜索、扣押及勘驗，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並應記載下列事項：一、案由。二、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但應受扣押裁定之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三、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法官並得於裁定中，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105年5月27日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立法理由並說明：現行法關於搜索，原則上，應依法官之搜索票為之，即採法官保留原則，附隨搜索之扣押亦同受其規範。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與附隨搜索之扣押本質相同，除僅得為證據之物及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自應一體適用法官保留原則。至於同時得為證據及得沒收之物，仍應經法官裁定，以免架空就沒收之物採法官保留為原則之立法意旨；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原則上既採法官保留原則，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標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產及其範圍，自均應記載於扣押裁定，始符合令狀主義及保障人權之要求。從而，法院於審理期間所為「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且裁定應依法記載前述案由、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等事項，以符法定程式，俾使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得於法定期間內行使抗告、聲請撤銷或變更之權利，否則難脫侵害扣押義務人財產權之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540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裁定審核抗告人與趙妤倫前經檢察官以詐欺罪嫌提起公訴，且相關所得款項除交付現金外，均匯入抗告人所管領之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經綜合全案卷證，抗告人與趙妤倫犯罪嫌疑重大，且亦難排除其等確實獲有起訴書所稱本案犯罪所得3,894萬2,420元之可能性。而依卷內事證，抗告人與共犯趙妤倫之現存資產現遠低於前述共同之犯罪所得，衡酌犯罪所得屬義務沒收，係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原則及保全將來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目的，聲請意旨就附表二所示財產聲請扣押之必要等節，已釋明在卷，且相互比較上開財產價值與前揭估算之犯罪所得，並無過度扣押之情事，核與比例原則相符，因認檢察官所為聲請，並非無據，爰予准許，已詳敘依據及理由，其論斷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於法尚無違誤。
　㈡然揆諸上開說明，因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3項各款規定，或係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標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產及其範圍，或涉及扣押裁定應有一定執行期間之限制，依法為應記載事項。而觀諸原裁定內容，雖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規定對被告名下如附表二所示之財產為扣押，然未載明「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此法定應記載事項，即難認符合法定之程式。
　㈢從而，本件扣押處分適法性之前提基礎事實既有疑義，事涉原審法院應否補正扣押裁定之程式、受扣押標的權利人是否對此提起抗告等項，而以上雖非抗告意旨所指摘，但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加以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妥適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林幸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謝侑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1

		108年5月27日

		150萬元



		2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3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4

		109年1月22日

		241萬8,800元



		5

		109年5月21日

		17萬9,120元



		6

		109年5月29日

		1,500萬元



		7

		109年7月17日

		20萬元



		8

		109年8月12日

		30萬元



		9

		109年8月14日

		50萬元



		10

		109年9月17日

		24萬元



		11

		109年9月17日

		26萬元



		12

		109年10月20日

		30萬元



		13

		109年11月23日

		10萬元



		14

		109年12月22日

		10萬元



		15

		110年7月23日

		300萬元



		16

		110年7月30日

		100萬元



		17

		110年12月6日

		10萬元



		18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19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20

		111年4月22日

		25萬元



		合計

		


		2,724萬7,920元









附表二：
		編號

		扣押標的及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0000分之691）



		2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號3樓之1）
（權利範圍全部）



		3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之全部存款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李家誼





選任辯護人  范志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8

月20日扣押財產之裁定（114年度審聲字第35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家誼與共犯趙妤倫因犯詐

    欺取財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在案。而渠等經起訴涉有上

    開罪嫌之犯罪所得高達新臺幣（下同）3,894萬2,420元，且

    其中告訴人呂純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匯入附表二編號4所示

    抗告人帳戶（下稱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之金額共計2,724

    萬7,920元。因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內存款極易經提領而使

    用，且現僅存約100萬元；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

    實價登錄價額於民國111年買賣時實價登錄價額雖為4,065萬

    元，然業經設定4,14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另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為106年出廠，市價已有折

    舊，基此，可認抗告人之犯罪所得顯然高於附表二所示財產

    價值。衡酌上情，並考量趙妤倫名下並無資產，且抗告人現

    所得薪資不明，為保全將來可能之沒收、追徵而有認扣押之

    必要。經綜合審酌認與比例原則無違，裁定准予扣押抗告人

    如附表二所示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裁定並未區分抗告人之財產為刑事訴訟

    法第133條第1項之「得沒收之物」或係同條第2項之「責任

    財產」，已有未妥。又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之出廠時間早

    於匯款時間，顯與本案無關，且該車輛經多年使用已無殘值

    ，實無必要扣押以確保追徵。再者，原裁定係以111年實價

    登錄資料認定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價值，與現價已

    有落差，且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上雖有設定最高限額

    抵押權，然此非實際債務金額。另抗告人於111年購置上開

    不動產後，迄114年經起訴期間，均未移轉財產，顯見抗告

    人並無脫產致日後追徵困難之情事。此外，抗告人中信銀行

    帳戶為抗告人日常生活所使用，扣押實已逾比例原則。尤有

    甚者，告訴人所提事證顯有疑慮，本案顯未達起訴程度。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40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撤銷原裁定等

    語。　　　　

三、按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搜索、扣押及勘驗，刑事訴訟法

    第277條定有明文。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

    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

    並應記載下列事項：一、案由。二、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

    押標的。但應受扣押裁定之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三、得

    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法官並得於裁定中

    ，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105年5月27日修正之刑事訴訟

    法第133條之1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立法理由並說明：現

    行法關於搜索，原則上，應依法官之搜索票為之，即採法官

    保留原則，附隨搜索之扣押亦同受其規範。非附隨於搜索之

    扣押與附隨搜索之扣押本質相同，除僅得為證據之物及受扣

    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自應一體適用法官保留原則。至於

    同時得為證據及得沒收之物，仍應經法官裁定，以免架空就

    沒收之物採法官保留為原則之立法意旨；非附隨於搜索之扣

    押，原則上既採法官保留原則，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標

    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產及其範圍，自均應記載於扣押裁定

    ，始符合令狀主義及保障人權之要求。從而，法院於審理期

    間所為「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

    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且裁定應

    依法記載前述案由、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得執行

    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等事項，以符法定程式，

    俾使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得於法定期間內行使抗告、聲請撤銷

    或變更之權利，否則難脫侵害扣押義務人財產權之嫌（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540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裁定審核抗告人與趙妤倫前經檢察官以詐欺罪嫌提起公訴

    ，且相關所得款項除交付現金外，均匯入抗告人所管領之抗

    告人中信銀行帳戶，經綜合全案卷證，抗告人與趙妤倫犯罪

    嫌疑重大，且亦難排除其等確實獲有起訴書所稱本案犯罪所

    得3,894萬2,420元之可能性。而依卷內事證，抗告人與共犯

    趙妤倫之現存資產現遠低於前述共同之犯罪所得，衡酌犯罪

    所得屬義務沒收，係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原則及保全將來犯

    罪所得沒收、追徵之目的，聲請意旨就附表二所示財產聲請

    扣押之必要等節，已釋明在卷，且相互比較上開財產價值與

    前揭估算之犯罪所得，並無過度扣押之情事，核與比例原則

    相符，因認檢察官所為聲請，並非無據，爰予准許，已詳敘

    依據及理由，其論斷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於法尚

    無違誤。

　㈡然揆諸上開說明，因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3項各款規定，

    或係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標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產及

    其範圍，或涉及扣押裁定應有一定執行期間之限制，依法為

    應記載事項。而觀諸原裁定內容，雖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

    之1規定對被告名下如附表二所示之財產為扣押，然未載明

    「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此法定應記載

    事項，即難認符合法定之程式。

　㈢從而，本件扣押處分適法性之前提基礎事實既有疑義，事涉

    原審法院應否補正扣押裁定之程式、受扣押標的權利人是否

    對此提起抗告等項，而以上雖非抗告意旨所指摘，但為本院

    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加以撤銷，並發

    回原審法院，更為妥適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林幸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謝侑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1 108年5月27日 150萬元 2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3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4 109年1月22日 241萬8,800元 5 109年5月21日 17萬9,120元 6 109年5月29日 1,500萬元 7 109年7月17日 20萬元 8 109年8月12日 30萬元 9 109年8月14日 50萬元 10 109年9月17日 24萬元 11 109年9月17日 26萬元 12 109年10月20日 30萬元 13 109年11月23日 10萬元 14 109年12月22日 10萬元 15 110年7月23日 300萬元 16 110年7月30日 100萬元 17 110年12月6日 10萬元 18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19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20 111年4月22日 25萬元 合計  2,724萬7,920元 



附表二：

編號 扣押標的及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0000分之691） 2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號3樓之1） （權利範圍全部） 3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之全部存款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李家誼




選任辯護人  范志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8月20日扣押財產之裁定（114年度審聲字第3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家誼與共犯趙妤倫因犯詐欺取財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在案。而渠等經起訴涉有上開罪嫌之犯罪所得高達新臺幣（下同）3,894萬2,420元，且其中告訴人呂純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匯入附表二編號4所示抗告人帳戶（下稱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之金額共計2,724萬7,920元。因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內存款極易經提領而使用，且現僅存約100萬元；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實價登錄價額於民國111年買賣時實價登錄價額雖為4,065萬元，然業經設定4,14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另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為106年出廠，市價已有折舊，基此，可認抗告人之犯罪所得顯然高於附表二所示財產價值。衡酌上情，並考量趙妤倫名下並無資產，且抗告人現所得薪資不明，為保全將來可能之沒收、追徵而有認扣押之必要。經綜合審酌認與比例原則無違，裁定准予扣押抗告人如附表二所示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裁定並未區分抗告人之財產為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之「得沒收之物」或係同條第2項之「責任財產」，已有未妥。又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之出廠時間早於匯款時間，顯與本案無關，且該車輛經多年使用已無殘值，實無必要扣押以確保追徵。再者，原裁定係以111年實價登錄資料認定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價值，與現價已有落差，且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上雖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然此非實際債務金額。另抗告人於111年購置上開不動產後，迄114年經起訴期間，均未移轉財產，顯見抗告人並無脫產致日後追徵困難之情事。此外，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為抗告人日常生活所使用，扣押實已逾比例原則。尤有甚者，告訴人所提事證顯有疑慮，本案顯未達起訴程度。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搜索、扣押及勘驗，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並應記載下列事項：一、案由。二、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但應受扣押裁定之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三、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法官並得於裁定中，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105年5月27日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立法理由並說明：現行法關於搜索，原則上，應依法官之搜索票為之，即採法官保留原則，附隨搜索之扣押亦同受其規範。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與附隨搜索之扣押本質相同，除僅得為證據之物及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自應一體適用法官保留原則。至於同時得為證據及得沒收之物，仍應經法官裁定，以免架空就沒收之物採法官保留為原則之立法意旨；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原則上既採法官保留原則，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標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產及其範圍，自均應記載於扣押裁定，始符合令狀主義及保障人權之要求。從而，法院於審理期間所為「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且裁定應依法記載前述案由、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等事項，以符法定程式，俾使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得於法定期間內行使抗告、聲請撤銷或變更之權利，否則難脫侵害扣押義務人財產權之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540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裁定審核抗告人與趙妤倫前經檢察官以詐欺罪嫌提起公訴，且相關所得款項除交付現金外，均匯入抗告人所管領之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經綜合全案卷證，抗告人與趙妤倫犯罪嫌疑重大，且亦難排除其等確實獲有起訴書所稱本案犯罪所得3,894萬2,420元之可能性。而依卷內事證，抗告人與共犯趙妤倫之現存資產現遠低於前述共同之犯罪所得，衡酌犯罪所得屬義務沒收，係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原則及保全將來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目的，聲請意旨就附表二所示財產聲請扣押之必要等節，已釋明在卷，且相互比較上開財產價值與前揭估算之犯罪所得，並無過度扣押之情事，核與比例原則相符，因認檢察官所為聲請，並非無據，爰予准許，已詳敘依據及理由，其論斷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於法尚無違誤。
　㈡然揆諸上開說明，因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3項各款規定，或係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標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產及其範圍，或涉及扣押裁定應有一定執行期間之限制，依法為應記載事項。而觀諸原裁定內容，雖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規定對被告名下如附表二所示之財產為扣押，然未載明「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此法定應記載事項，即難認符合法定之程式。
　㈢從而，本件扣押處分適法性之前提基礎事實既有疑義，事涉原審法院應否補正扣押裁定之程式、受扣押標的權利人是否對此提起抗告等項，而以上雖非抗告意旨所指摘，但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加以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妥適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林幸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謝侑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1

		108年5月27日

		150萬元



		2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3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4

		109年1月22日

		241萬8,800元



		5

		109年5月21日

		17萬9,120元



		6

		109年5月29日

		1,500萬元



		7

		109年7月17日

		20萬元



		8

		109年8月12日

		30萬元



		9

		109年8月14日

		50萬元



		10

		109年9月17日

		24萬元



		11

		109年9月17日

		26萬元



		12

		109年10月20日

		30萬元



		13

		109年11月23日

		10萬元



		14

		109年12月22日

		10萬元



		15

		110年7月23日

		300萬元



		16

		110年7月30日

		100萬元



		17

		110年12月6日

		10萬元



		18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19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20

		111年4月22日

		25萬元



		合計

		


		2,724萬7,920元









附表二：
		編號

		扣押標的及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0000分之691）



		2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號3樓之1）
（權利範圍全部）



		3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之全部存款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李家誼





選任辯護人  范志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8月20日扣押財產之裁定（114年度審聲字第3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家誼與共犯趙妤倫因犯詐欺取財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在案。而渠等經起訴涉有上開罪嫌之犯罪所得高達新臺幣（下同）3,894萬2,420元，且其中告訴人呂純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匯入附表二編號4所示抗告人帳戶（下稱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之金額共計2,724萬7,920元。因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內存款極易經提領而使用，且現僅存約100萬元；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實價登錄價額於民國111年買賣時實價登錄價額雖為4,065萬元，然業經設定4,146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另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為106年出廠，市價已有折舊，基此，可認抗告人之犯罪所得顯然高於附表二所示財產價值。衡酌上情，並考量趙妤倫名下並無資產，且抗告人現所得薪資不明，為保全將來可能之沒收、追徵而有認扣押之必要。經綜合審酌認與比例原則無違，裁定准予扣押抗告人如附表二所示財產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裁定並未區分抗告人之財產為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之「得沒收之物」或係同條第2項之「責任財產」，已有未妥。又附表二編號3所示車輛之出廠時間早於匯款時間，顯與本案無關，且該車輛經多年使用已無殘值，實無必要扣押以確保追徵。再者，原裁定係以111年實價登錄資料認定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之價值，與現價已有落差，且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上雖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然此非實際債務金額。另抗告人於111年購置上開不動產後，迄114年經起訴期間，均未移轉財產，顯見抗告人並無脫產致日後追徵困難之情事。此外，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為抗告人日常生活所使用，扣押實已逾比例原則。尤有甚者，告訴人所提事證顯有疑慮，本案顯未達起訴程度。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　　　　

三、按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搜索、扣押及勘驗，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並應記載下列事項：一、案由。二、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但應受扣押裁定之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三、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法官並得於裁定中，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105年5月27日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立法理由並說明：現行法關於搜索，原則上，應依法官之搜索票為之，即採法官保留原則，附隨搜索之扣押亦同受其規範。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與附隨搜索之扣押本質相同，除僅得為證據之物及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自應一體適用法官保留原則。至於同時得為證據及得沒收之物，仍應經法官裁定，以免架空就沒收之物採法官保留為原則之立法意旨；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原則上既採法官保留原則，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標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產及其範圍，自均應記載於扣押裁定，始符合令狀主義及保障人權之要求。從而，法院於審理期間所為「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且裁定應依法記載前述案由、應受扣押裁定之人及扣押標的、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等事項，以符法定程式，俾使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得於法定期間內行使抗告、聲請撤銷或變更之權利，否則難脫侵害扣押義務人財產權之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540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裁定審核抗告人與趙妤倫前經檢察官以詐欺罪嫌提起公訴，且相關所得款項除交付現金外，均匯入抗告人所管領之抗告人中信銀行帳戶，經綜合全案卷證，抗告人與趙妤倫犯罪嫌疑重大，且亦難排除其等確實獲有起訴書所稱本案犯罪所得3,894萬2,420元之可能性。而依卷內事證，抗告人與共犯趙妤倫之現存資產現遠低於前述共同之犯罪所得，衡酌犯罪所得屬義務沒收，係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原則及保全將來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目的，聲請意旨就附表二所示財產聲請扣押之必要等節，已釋明在卷，且相互比較上開財產價值與前揭估算之犯罪所得，並無過度扣押之情事，核與比例原則相符，因認檢察官所為聲請，並非無據，爰予准許，已詳敘依據及理由，其論斷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於法尚無違誤。

　㈡然揆諸上開說明，因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3項各款規定，或係扣押所依據之案由、扣押標的為何人所有之何種財產及其範圍，或涉及扣押裁定應有一定執行期間之限制，依法為應記載事項。而觀諸原裁定內容，雖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規定對被告名下如附表二所示之財產為扣押，然未載明「得執行之有效期間及逾期不得執行之意旨」此法定應記載事項，即難認符合法定之程式。

　㈢從而，本件扣押處分適法性之前提基礎事實既有疑義，事涉原審法院應否補正扣押裁定之程式、受扣押標的權利人是否對此提起抗告等項，而以上雖非抗告意旨所指摘，但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加以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妥適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林幸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謝侑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1 108年5月27日 150萬元 2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3 108年6月25日 40萬元 4 109年1月22日 241萬8,800元 5 109年5月21日 17萬9,120元 6 109年5月29日 1,500萬元 7 109年7月17日 20萬元 8 109年8月12日 30萬元 9 109年8月14日 50萬元 10 109年9月17日 24萬元 11 109年9月17日 26萬元 12 109年10月20日 30萬元 13 109年11月23日 10萬元 14 109年12月22日 10萬元 15 110年7月23日 300萬元 16 110年7月30日 100萬元 17 110年12月6日 10萬元 18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19 110年12月10日 50萬元 20 111年4月22日 25萬元 合計  2,724萬7,920元 



附表二：

編號 扣押標的及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0000分之691） 2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號3樓之1） （權利範圍全部） 3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之全部存款 





